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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卧龙地产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亚军 陈斌权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１７７０１７ ０５７５－８２１７６７５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１７７０００ ０５７５－８２１７７０００

电子信箱

ｍａｙａｊｕｎ＠ｗｏｌｏｎｇ．ｃｏｍ ｃｈｅｎｂｉｎｑｕａｎ＠ｗｏｌｏｎｇ．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９６７

，

９３６

，

３８３．６１ ３

，

５２２

，

１６６

，

７８０．５３ １２．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５０５

，

４０７

，

３１０．７４ １

，

４６４

，

０５１

，

０４８．５２ ２．８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８

，

７４８

，

３７７．４１ －７８

，

９２２

，

２３５．８２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５５３

，

７４０

，

１７５．４８ ４５８

，

３０７

，

０２９．４３ ２０．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１

，

２０２

，

２５１．７５ ５７

，

４３３

，

０２４．６９ ６．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５９

，

６４９

，

９８０．１１ ５８

，

１３４

，

８４０．６３ ２．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１０ ３．９２

增加

０．１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９ ６．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９ ６．３３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８

，

３２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３．３２ ３１４

，

１０４

，

３５７ ０

质押

２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叶兰芳 未知

１．３０ 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范一栋 未知

０．９２ ６

，

６９４

，

７００ ０

未知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１ ６

，

６３４

，

６１０ ０

无

王建乔 未知

０．８６ ６

，

２７０

，

０７６ ０

未知

邱知骁 未知

０．８１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杨藕珍 未知

０．８１ ５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沈俊杰 未知

０．６４ ４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王顺兴 未知

０．６１ ４

，

４１９

，

５７９ ０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金·云

信私募工场之杠杆精灵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０．４６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１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一致行动人。（

２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

流通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上半年

,

房地产行业在调整中发展

,

行业下行压力较大。 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均同比下降

,

无论销售

数据还是市场信心处于低迷阶段。 中央坚持分类调控

,

部分地方政府微调政策以稳房市。 面对严峻的宏观形势

,

公司管理层

深刻剖析行业大势

,

通过改革内部管理机制

,

激发一线管理组织效率

,

灵活操作营销策略

,

深挖市场消费热点

,

逆势取得了较好业

绩增长。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业绩

: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4

亿元

,

同比增长

20.82 %,

利润总额

8783

万元

,

同比增长

11.4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120

万元

,

同比增长

6.56%,

实现每股收益

0.084

元

,

同比增长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08

元

,

同比增

长

2.97%

。

报告期内完成的重点工作

:

(1)

营销策略推陈出新

,

经营回款同比增长

上半年

,

各区域公司统筹本地资源

,

深挖市场消费潜力

,

做足营销功课

,

如武汉总部保障每月三场大型主题活动

,

引导客户产

品体验

,

转化成交率

,

市场反应较好。 清远公司通过紧扣销售时点

,

适时推出让利大礼

,

绍兴区域通过老带新及员工购房优惠等

活动

,

均有成效。 上半年

,

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54

亿元

,

同比增长

20.82 %,

为全年业绩奠定了较好基础。

(2)

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

及时推进项目进度

通过集团管理架构调整

,

强化区域总部决策权力

,

极大改善了项目管理效率

,

工程质量管理获得良好保障

,

上半年未发生重

大质量事故

,

竣工验收如期推进。 在项目进度方面

,

根据年初计划要求

,

武汉区域的墨水湖一期、二期

,

清远公司的

9#-16#

楼等

重点工程如期推进

,

为项目销售赢得时机。

(3)

顺利通过公司债券发行审核

,

强化资金收支管控

2013

年

8

月

,

公司启动公司债券申报工作

,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 398

号

),

为顺利推进旗下项目开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

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

,

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 同时

,

公司着力强化资金管控

,

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资金收支管理流程

,

提出资金红线管理

,

强调风险意识

,

报告期

内

,

公司财务结构稳健。

主营业务分析

1

、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５５３

，

７４０

，

１７５．４８ ４５８

，

３０７

，

０２９．４３ ２０．８２

主要系本期可结转项目面积增加

所致

营业成本

３６８

，

２８２

，

１８５．５７ ２９７

，

６２４

，

６４１．１１ ２３．７４

主要系本期可结转项目面积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１６

，

０４４

，

５９４．６０ １０

，

９５９

，

５３０．０２ ４６．４０

主要系本期广告投入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３１

，

９６０

，

８５２．４２ ２７

，

６４４

，

３６７．３０ １５．６１

主要系本期工资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６７０

，

３９３．２７ １

，

２３８

，

８５０．００ －４５．８９

系本期费用化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８

，

７４８

，

３７７．４１ －７８

，

９２２

，

２３５．８２

不适用 系本期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００

，

０９５．０７ －２２４

，

１５０．８０ ２

，

１７５．３０

系收购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５

，

４１６

，

７７２．８０ －２

，

４５１

，

６１２．７９

不适用 系新增借款

研发支出

０ ０ ０

2

、 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资产负债类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５７８

，

１５５

，

８７１．２９ ２７２

，

５１４

，

０６３．５８ １１２．１６％

主要系销售规模增加及收

到银行借款

其他应收款

３３

，

４７１

，

２０８．１６ ５３

，

５００

，

６６０．５０ －３７．４４％

主要系本期收回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３

，

９８８

，

９４３．５８ １

，

６８８

，

０３５．７６ １３２１．１２％

本期销售规模增加计提税

费增加

应付票据

５２２

，

３２６．３４ ２

，

７０７

，

６３７．２０ －８０．７１％

本期应付票据到期

预收账款

３９８

，

６６８

，

２８８．９０ １５４

，

５３６

，

２７７．４３ １５７．９８％

本期销售规模增加

应付利息

９

，

００５

，

６５４．９１ ５

，

７５４

，

７７８．７４ ５６．４９％

借款增加计提利息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２７％

归还借款

长期借款

７８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３５％

新增借款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１６

，

０４４

，

５９４．６０ １０

，

９５９

，

５３０．０２ ４６．４０％

主要系本期广告投入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６７０

，

３９３．２７ １

，

２３８

，

８５０．００ －４５．８９％

本期费用化利息支出减少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２０９

，

９３７．９８ －１０

，

９８８．７３ ３８４１１．４２％

本期部分减值转销比上期

减少

投资收益

１

，

４２３

，

０７６．９２ － １００．００％

成本法核算下长期股权投

资现金分红

营业外收入

３

，

１６３

，

７７７．５６ ２５２

，

２８２．９０ １１５４．０６％

本期子公司注销

所得税费用

３０

，

１７４

，

４４８．３５ ２２

，

１１５

，

２９３．６７ ３６．４４％

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3

年

8

月

23

日

,

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等议案。 目前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 398

号

)

。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

2014

年度经营工作按计划推进。

(

二

)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

房产销售

５４３

，

１５４

，

１９６．０２ ３６０

，

３２４

，

２３０．５９ ３３．６６ ２０．９８ ２４．０１

下降

１．６２

个百分

点

物业管理

９

，

１７０

，

７１３．４６ ７

，

７７６

，

１６２．６８ １５．２１ ８．８５ １０．１５

下降

０．９９

个百分

点

2

、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华东地区

１７８

，

３３１

，

５９９．１８ ４．０８

华中地区

３２３

，

２８９

，

０２３．００ ９３．４７

华南地区

５０

，

７０４

，

２８７．３０ －５６．９５

西北地区

０ －１００

公司所在西北地区的项目为银川卧龙

,

已于报告期内注销完毕

,

该项目报告期内无营业收入。

(

三

)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以

"

诚、和、创

"

的企业文化精神

,

以打造

"

打造精品楼盘、成就完美生活

"

为宗旨

,

在项目成本、管理能力等方面具备一定

的核心竞争力

:(1)

公司目前土地取得成本较低

,

近些年通过权益收购方式取得的土地

,

有效规避了高价地的风险

,

市场竞争力

较强

;(2)

项目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二三线城市

,

受房地产宏观调控压力较小

,

刚性增长需求潜力较大

;(3)

公司建立了严

谨、有效的成本管控体系

,

项目总承包、重大物资采购通过公开、公平招投标管理

,

实施严格的预决算及过程管理

,

通过第三方集

中采购有效降低甲供材料成本

;(4)

公司管理架构中侧重发挥区域总部的积极性

,

决策下沉

,

指挥靠前

,

市场应变能力较强。 同时

公司拥有一支年轻且管理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

管理层稳定。

(

四

)

投资状况分析

1

、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以

650

万元收购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绍兴卧龙

5%

的少数股权

,

收购完成后

,

公司持有绍兴卧

龙

100%

股权。

2

、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

、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公司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１

天香华庭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２

，

１０８

，

４０２．３６ ３３７

，

２６５

，

８００．７６ ３８２

，

８７０．０９

２

墨水湖置业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６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９４

，

１４９

，

０５５．９０ ２３１

，

２０５

，

５７８．４３ －８

，

４００

，

８２４．９６

３

清远五洲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４

，

７４６

，

４９７．７５ １５３

，

７１７

，

０８３．３６ ９

，

３９７

，

７９６．３２

４

天香西园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６

，

６２８

，

０８６．４１ １５２

，

０８６

，

２７８．３５ －５

，

７３４

，

５６５．３９

５

绍兴卧龙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８０５

，

７１２．９２ １２４

，

７７０

，

７１４．８７ －５

，

１１８

，

８６０．８３

６

耀江神马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４９

，

６６２

，

０００ ９８６

，

８４８

，

０１２．１７ １３９

，

５５７

，

６６５．８７ １０８

，

２７６

，

３６６．９７

７

青岛嘉原盛

房地产开发、酒

店经营、物业管

理

１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５８０

，

４８９．６８ ９５

，

５８０

，

４８９．６８ －４６６

，

３４７．９９

８

嵊州卧龙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９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３６０

，

８２７．４０ ６８

，

３６０

，

８２７．４０ －１

，

８８３

，

５３０．８７

９

卧龙两湖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

２１０

，

３２８．５０ ４９

，

７０３

，

０８９．６２ －６８

，

３８２．７８

１０

天香南园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６

，

６１７

，

７４４．０３ ４９

，

６２３

，

９１１．４３ ４３３

，

７４５．３５

１１

浙江园林 园林景观建设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９５３

，

１７０．０６ ８

，

９４７

，

５２７．６２ －７６

，

４４９．１５

１２

卧龙物业 物业管理

７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３７

，

２４９．４８ １

，

７４８

，

１６８．９３ －３３１

，

２２１．２３

１３

龙和商贸 贸易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３７４

，

１６３．１４ １０

，

２２５

，

８０７．００ ３５４

，

３７０．０９

4

、项目概括一览表

单位

:

平方米

序

号

项目 位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权

益

％

占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

积

未结转面积

当期结转

面积

累计结转面

积

当期销售

面积

累计销售面

积

１

天香华庭

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０

，

０６１．００ ４２４

，

２２５．００ ９９

，

９７５．３８ ２０

，

３９４．０５ ３２４

，

２４９．６２ １０

，

４５３．６０ ３２５

，

８１９．８３

２

绍兴卧龙 浙江省绍兴市

１０４

，

８９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９

，

２１２．００ ３１０

，

３８５．０２ ２３

，

０３１．９８ ２

，

６４７．５１ ２８７

，

３５３．０４ ２

，

３３５．３４ ２８７

，

４８９．９８

３

清远五洲 广东省清远市

３１７

，

４８４．００ １００ ６１７

，

９８３．００ １

，

３７３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５

，

８７７．３８ ９

，

０２３．４８ １６７

，

２２２．６２ ８

，

７７８．１３ １６８

，

６０３．９１

４

天香西园

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５

，

４０３．００ １３０

，

０９５．００ ３

，

３９７．１２ ８０９．４６ １２６

，

６９７．８８ ８０９．４６ １２６

，

６９７．８８

５

标准厂房

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１

，

９１１．００ ３８

，

３７２．６２ ２

，

５５３．７９ ３５

，

８１８．８３ ３５

，

８１８．８３

６

耀江神马

湖北省武汉市

东西湖区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１

，

５４８．００ ６９２

，

８５０．００ ３９９

，

６４１．６０ ２８

，

２４５．２６ ２９３

，

２０８．４０ ３４

，

０９８．５９ ３１１

，

２５６．６７

７

墨水湖置

业

湖北省武汉市

汉阳区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１５４

，

０３０．００ ４３８

，

７２８．００ ４３８

，

７２８．００ ５３

，

０８４．１１ ５７

，

０３４．１１

８

青岛嘉原

盛

山东省青岛市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９

，

７３４．００ ３９

，

７３４．００ ３９

，

７３４．００

９

两湖置业 浙江省绍兴市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８

，

６０５．００ ７７

，

７６８．００ ７７

，

７６８．００

合

计

１

，

１６５

，

８８１．００ １

，

８７８

，

４８７．００ ３

，

５２５

，

２５７．６４ ２

，

２９０

，

７０７．２５ ６１

，

１１９．７６ １

，

２３４

，

５５０．３９ １０９

，

５５９．２３ １

，

３１２

，

７２１．２１

2014

年半年度公司房地产销售情况

分类

期内开工面积（万

平方米）

期内竣工面积（万

平方米）

期内销售面积（万

平方米）

期内销售金额（万

元）

期内销售单价（元

／

平方米）

住宅

６．８８ ９．６８ ７６５８０．８４ ７９１１

商铺

－ ０．１８ １８４８．４ １００７３

其他

１．４ １．０９ ４１０４．８５ ３７６１

2014

年半年度公司房地产出租情况

分类

期内出租面积（万平

方米）

期内出租收入（万

元）

出租率（

％

）

投资性房产年租金占公允价值的

比（

％

）

Ｂ

区商铺

１ ５８．４ １００ １．２８

沿街商铺

０．１２ ３７．４２ ３．２１ ０

5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推进。

(

五

)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4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25,

147,46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

(

含税

)

进行分配

,

共计分配利润

21,754,423.80

元。

2014

年

6

月

17

日公

司公告《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6

月

23

日

,

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4

年

6

月

24

日。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董事长:陈建成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9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4—017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7

月

19

日以书面传真、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

1801

号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

应参加

会议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范志龙先生主持

,

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发生额和余额均为

0

元。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临

2014-018

号公告。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五、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办

理具体事宜。 同意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议召开前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

;

关联董事陈建成、范志龙、王希全、严剑民先生均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临

2014-019

号公告。

六、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议召开前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

;

关联董事范志龙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临

2014-020

号公告。

七、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

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黄建新先生辞去独立董事后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

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核

,

董事会提名史习民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史习民

,

男

,1960

年

6

月出生

,

浙江德清人

,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

会计学博士。 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

主要研究领域为管理会计、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等。

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的议案》

,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鉴于黄建新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

需要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予以补充调整

,

若公司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史习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则选举史习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

主任委员

)

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其他委员不变。

九、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附件

1

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我们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章程》修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审议程序合法。

通过《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改

,

进一步拓宽了中小投资者权益维护途径

,

为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提供了便利条件

,

有利

于提高公司决策科学性、合理性

,

维护了中小股东利益。

二、关于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卧龙控股集团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卧龙控股“

)

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

资产质量较好

,

经营情况良好

,

有较强债务偿还能力。

本公司对其担保有利于互利发展

,

风险可控

,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合法。 该事

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

,

关联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范志龙进行了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合法。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

定价公允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四、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补独立董事流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要求

,

会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审议程序合法。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工作经验、管理水平、学识和品质等方面符合任职条件和要求。 未发现有《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期限尚未解除的情况

,

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

何处罚和惩戒

,

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能力。

独立董事

:

黄速建 张志铭 黄建新

2014年7月29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4—018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年修订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要求

,

及上虞市撤县

(

市

)

设区的实际情况

,

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

改

,

具体如下

: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其他有关规定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体改复［

１９９３

］

４７９

号文批准，以定

向募集方式设立，在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１９９６

年经

黑龙江省体改委依《公司法》对公司进行规范，公司依法履行了重

新登记手续， 于

１９９８

年在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

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码：

２３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６０３

。 根据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西执字第

１５

号文执行裁定书和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３７７

号文，浙江卧龙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分别通过司法拍卖和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牡丹江水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５５

，

１１９

，

６４１

股和

５６

，

７５９

，

５２６

股股份，成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迁址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 公司登记机

关：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１１

号文批准，公司向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为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体改复［

１９９３

］

４７９

号文批准，以定

向募集方式设立，在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１９９６

年经

黑龙江省体改委依《公司法》对公司进行规范，公司依法履行了重新

登记手续，于

１９９８

年在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

业执照， 营业执照号码：

２３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６０３

。 根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

安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西执字第

１５

号文执行裁定书和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３７７

号文，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分别通过司法拍卖和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牡丹江水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５５

，

１１９

，

６４１

股和

５６

，

７５９

，

５２６

股股份， 成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迁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 公司

登记机关：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１１

号文批准， 公司向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７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为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０２

，

８５９

，

７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２５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

第五条 公司住所地址：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为：

３１２３００

条 公司住所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为：

３１２３００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本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

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

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本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

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

投票权。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

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

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

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

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

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二）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为正数时，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三）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

正数时，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每次发放股票

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董事

会应制定利润分配预案， 并将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

因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

发表独立意见；

（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根据生产经

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

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董事会应以股

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拟定利润分配调整政策， 并在股东大会提案

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后

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经监事会、 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

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

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股利分配方式进

行利润分配。 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

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二）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

正数时，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三）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

数时，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每次发放股票股

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董事

会应制定利润分配预案，并将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

立意见；

（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根据生产经营

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

状况发生较大变化，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董事会应以股东权

益保护为出发点拟定利润分配调整政策，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

论证和说明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利润

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经监事会、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审议批准。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4—019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卧龙控股”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

本次为卧龙控股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7

亿元人民币

,

已为其累计担保总额为

0

元

(

不含本次

)

。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

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卧龙控股已为公司提供了总额为

9.495

亿元的担保

,

本公司拟为卧龙控股提供总额不超过

7

亿元人民

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期限为三年

,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卧龙控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77.245%

的股权

,

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4

年

7

月

29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关联董事陈建成、范志龙、王希全、严剑民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届时

,

关联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建成。

注册资本

:800,800,000

元 注册地址

:

上虞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

:

电机及控制系统、输变电、电动车、电源产品、机电一体化及工业自动化产品等高技术产业投资

;

房地产开发、商

贸、酒店等实业投资

;

对外投资

;

投资经营管理

;

进出口业务。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3.32%

股权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卧龙控股持有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77.245%

股

权

,

卧龙控股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卧龙控股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科目

／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５９９

，

５５７．６４ １

，

６４４

，

１９７．２０

负债总额

１

，

０１５

，

０４３．６０ １

，

０４９

，

３５３．１０

净资产

５８４

，

５１４．０４ ５９４

，

８４４．１０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４６％ ６３．８２％

营业收入

８３１

，

６３７．０５ ２２７

，

７４３．６４

净利润

５０

，

３３０．０９ １２

，

７４７．２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卧龙控股提供总额不超过

7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

期限为三年

,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待股东大会批准后由

公司经理层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

上述担保尚需签署相关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卧龙控股多年以来大力支持公司发展

,

特别是在筹资方面一直作为公司

(

包括下属子公司

)

融资的担保单位。 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是按照

"

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

的原则进行的

,

有利于双方共同发展。

同时

,

卧龙控股资产质量较好

,

经营情况良好

,

有较强债务偿还能力

,

本次担保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

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予以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

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临

2014-017

号公告之附件。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8.662

亿元

(

公司及子公司为业主购房提供的按揭担保除外

)(

不包含

本次

),

皆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21%,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4—020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虞市卧龙天香华庭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卧龙天香华庭”

)

拟与范志龙先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

将卧龙天香华庭商品房一套

,

建筑面积共

342.22

平方米

,

以总价人民币

300

万元出售给范志龙先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范志龙先生

:

为公司最终母公司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卧龙天香华庭商品房

1

套。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

,

未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主业发展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范志龙进行了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合法。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

定价公允

,

没有违

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4—021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4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00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00

。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四

)

现场会议地点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

1801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

五

)

会议的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3

、审议《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4

年

7

月

30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联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卧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需对议案

3

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截止

2014

年

8

月

8

日

(

星期五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

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

一

)

登记方法

:

国家股、法人股持单位介绍信、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

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QFII

凭

QFII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参加会议时提供原件

(

信函及传真到达日不晚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

);

因

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方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参见附件

)

。

(

二

)

登记时间

:2014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14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

(

三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

1801

号公司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马亚军、陈斌权 联系电话

:0575-82176751

电子邮箱

:wolong600173@wolong.com

联系传真

:0575-82177000

(

二

)

其他说明

:

参加会议股东的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附件

: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

1:

授 权 委 托 书

致

: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

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日期

:2014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回 执

截至

2014

年

8

月

8

日交易结束后

,

我公司

(

个人

)

持有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股

,

拟参加公

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号

:

持股数

:

被委托人姓名

:

股东签名

:

年 月 日

注

:1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2

、授权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

2: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具体程序如

下

:

投票日期

:2014

年

8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比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议案数

:4

个。

一、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１７３

卧龙投票

４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1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４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４

项议案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分项表决方法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号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号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号 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号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００

(

三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本公司

A

股

(

股票代码

600173)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同

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数量

７３８１７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本公司

A

股

(

股票代码

600173)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议案《关

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数量

７３８１７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本公司

A

股

(

股票代码

600173)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议案《关

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数量

７３８１７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本公司

A

股

(

股票代码

600173)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议案《关

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数量

７３８１７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

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三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4—022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4年上半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将于

2014

年

8

月

5

日下午

15:30 - 16:30

在上证路演中心举行

2014

年上半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

公司总经理、财

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等管理层将就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未来发展战略等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

欢迎广大投资者

积极参与。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参与本次说明会。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30日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4-059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 �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201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5

日

债券付息日

:2014

年

8

月

6

日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2013

年

8

月

6

日发行的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以

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开始支付自

2013

年

8

月

6

日

(

起息日

)

至

2014

年

8

月

5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3

永泰债

3

、债券代码

:122267

4

、发行总额

:

人民币

38

亿元

5

、债券品种和期限

:

本次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与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6

、债券利率

: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

6.80% ,

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

,

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年利率

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

若公司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利息。

7

、利率上调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上调幅

度为

1~200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

。

8

、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

存续期间第

3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

9

、计息期限

(

存续期间

):

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8

月

6

日

,

计息期限为

2013

年

8

月

6

日至

2018

年

8

月

5

日。

10

、付息日

: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到期日

:

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8

年

8

月

6

日。

12

、兑付日

:

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6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

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

、资信评级情况

:2014

年

5

月

15

日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跟踪评级

,

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

级展望为稳定

,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

14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5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80%

。 每手

"13

永泰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68.00

元

(

含税

)

。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1

、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5

日

2

、本次兑息日

:2014

年

8

月

6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8

月

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3

永泰债

"

持

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

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

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

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

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

证券公司或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一

)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

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

,

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1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2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3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

4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5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6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

: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

二

)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13

永泰债

"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

(

以下简称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

(

其

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以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

定

,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

10%

的税率代扣相

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

再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

并将税款返还本公司

,

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

部门缴纳。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

、发行人

公司名称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培忠

办公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楼

联 系 人

:

李军、居亮

联系电话

:0351-8366507

、

8366511

传 真

:0351-8366501

邮 编

:030006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联 系 人

:

张宜霖、肖伟波、刘桂恒、杨肖璇、高宏宇

联系电话

:021-68763595

传 真

:021-68762320

邮 编

:200122

3

、托管人

公司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

:

徐瑛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 话

:021-68870114

邮 编

:200120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87� � �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14-45

证券代码:125887� � � �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中鼎转债” 赎回事宜的第八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1."

中鼎转债

"(

代码

125887)

赎回价格

:103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利率为

1.7%,

且当期利息含

税

),

个人投资者和投资基金持有

"

中鼎转债

"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2.84

元

/

张

;

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持有

"

中鼎转债

"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2.92

元

/

张

;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

为准。

2."

中鼎转债

"

赎回日

:2014

年

8

月

1

日

3."

中鼎转债

"

赎回资金到账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4."

中鼎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股日

:2014

年

8

月

1

日

根据安排

,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

"

中鼎转债

"

将被强制赎回

,

特提醒

"

中鼎

转债

"

持券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一、赎回情况概述

1.

触发赎回情形

"

中鼎转债

"

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发行

,2011

年

3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011

年

8

月

11

日起进入转股期。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6

月

5

日至

2014

年

7

月

2

日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

(6.94

元

/

股

)

的

130%(9.02

元

/

股

),

已触发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行使

"

中鼎转债

"

有条件赎回条款的议案》

,

公司决定行使

"

中鼎转债

"

提前赎回权。

2.

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

:"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

内

,

如果本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

130%(

含

130%),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

)

的赎回价格赎回

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

,

首

次不实施赎回的

,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

。

二、赎回实施安排

1.

赎回价格

103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利率为

1.7%,

且当期利息含税

),

个人投资者和投资基金持有

"

中鼎

转债

"

代扣税

(

税率

20%)

后赎回价格为

102.84

元

/

张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税率

10%)

持有

"

中鼎转债

"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2.92

元

/

张

;

扣税后的

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

赎回对象

2014

年

7

月

3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

"

中鼎转债

"

。

3.

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

(

即

2014

年

7

月

9

日前

)

在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赎回实施公告

3

次

,

通告

"

中鼎转债

"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2014

年

8

月

1

日为

"

中鼎转债

"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中鼎转债

"

。 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起

,"

中鼎转债

"

停止交易

(

但在

2014

年

8

月

1

日赎回日前仍可转股

);

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

,"

中鼎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

完成后

,"

中鼎转债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2014

年

8

月

6

日为

"

中鼎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14

年

8

月

8

日为赎回款到达

"

中鼎

转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

届时

"

中鼎转债

"

赎回款将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

中鼎转债

"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4)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

,

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

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

其他事宜

(1)

本次赎回的公告安排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

(

即

2014

年

7

月

9

日前

)

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赎回公告

3

次

,

并在

7

月

31

日前的

5

个交易日内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再次刊登赎回公告至少

3

次

,

通告

"

中鼎转债

"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公司将在本

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

,

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

牌公告。

(2)

赎回相关事宜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部门

:

中鼎股份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

:

饶建民、蒋孝安

电话

:0563-4181887

传真

:0563-4181880

转

6071

地址

:

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工业园

三、 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

中鼎转债

"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

2014

年

7

月

30

日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内

,"

中鼎转债

"

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

中鼎转债

"

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 起停止交易

,"

中鼎转债

"

在

停止交易后

,

赎回日

(2014

年

8

月

1

日

)

前

,"

中鼎转债

"

的持有人仍可依据约定的条件申请转股

[

详

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n)

上刊登的

2014-43

号《关于

"

中鼎转债

"

停止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

。

2."

中鼎转债

"

自赎回日

(

即

2014

年

8

月

1

日

)

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3."

中鼎转债

"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

,

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各证券公司会提供各自的服务平台

(

如网上交易、自助委托或人工受理等

),

将投资者的转股

申报发给交易所处理。

投资者在委托转股时应输入

:(1)

证券代码

:

拟转股的可转债代码

;(2)

委托数量

:

拟转为股票

的可转债数量

,

以

"

张

"

为单位。 当日买入可转债可以当日转股

,

所转股份于转股确认成功的下

一交易日到投资者账上。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30日


